
附件 1： 

《中国家电艾普兰奖评选办法》及《中国家电艾普兰奖评选办法实施细则》 
 

中国家电艾普兰奖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消费者对节能环保及新技术产品的认知度，激活

消费者对换代产品和时尚家电的潜在需求，进而推动产业、技术与产

品的进步和升级，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特设中国

家电艾普兰奖（以下称“本奖项”），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奖项只面向于参加中国家电博览会展览的产品。 

第三条  本奖项旨在对家电行业起到引领作用，并对行业技术趋

势、产品创新等各方面具有突出贡献和重要影响的典型产品进行表彰。 

第四条  为维护本奖项的公平、公正、公开，本奖项的评审、授

予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干预，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  奖项的设置与申报 

第五条  本奖项设置分为专业评审类和大众评审类，共 7 个奖项，

各奖项均可空缺。 

第六条  所有奖项的申报产品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参展当年

中国家电博览会。 

第七条  本奖项实行自愿申报的原则，申报时应当填写统一格式



的申报书，并提供真实、可靠的评价、证明材料。 

第八条  协会将在协会官方网站、中国家电博览会官方网站上对

申报评奖的项目予以公示，并接受行业监督。 

第三章  奖项的评审和授予 

第九条  本奖项每年评审一次。 

第十条  专业评审类奖项由协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大众评

审类奖项在协会指定网站上由网上消费者参加评审。 

第十一条  协会向获奖单位颁发奖牌，并在协会官方网站、

中国家电博览会官方网站予以公布。 

第十二条  本奖项于中国家电博览会现场举行颁奖典礼。 

第四章  罚 则 

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和个人剽窃、假冒、侵犯他人发明或者成

果的，提供虚假材料、数据的，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奖项的，经

查实并由协会核准后撤销获奖资格，追回证书和奖牌，并在协会官

方网站上公布。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协会制订并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家电艾普兰奖评选办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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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中国家电艾普兰奖的评选工作、保证评审质量，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根据《中国家电艾普兰奖评

选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中国家电艾普兰奖（以下称“本奖项”）

的申报、评审、授奖等各项活动。 

第三条  本奖项不可重复获奖。 

第四条  本奖项每年评选一次。 

第五条  协会负责本奖项评审的组织工作。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六条  本奖项设置分为专业评审类和大众评审类，共 7 个奖项，



各奖项说明如下： 

奖项 

类别 
奖项名称 奖项说明 

专业 

评审

类 

中国家电 

艾普兰大奖 

最具关注和标志性的奖项，意在表彰年度创新和突出

的家电产品，鼓励企业打造高端、时尚、领先的精品。 

中国家电 

艾普兰环保奖 

以注重关爱环境为评选目标，是对在生态设计、采用

新型能源（或属新能源利用）、提高能效、减排温室

气体、节水、资源化回收，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指标

优异产品的表彰。 

中国家电 

艾普兰创新奖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表彰运用新技术新材

料研发出的提升产品性能和消费体验的卓越产品。 

中国家电 

艾普兰设计奖 

鼓励产品在设计理念上的创新和突破，关注实用设计

的创新，结构创新、产品工业设计的创新、人性化设

计的时尚家电新品。 

中国家电 

艾普兰产品奖 

对同类产品出色新品的评选，对家电产品特定细分品

类中最新优产品的奖励。 

中国家电 

艾普兰核芯奖 

为家电产品核心配套部件特别设立的专门奖项，以鼓

励和表彰对家电整机性能、技术、功能等方面起到卓

越贡献的配套部件。 

大众 

评审

类 

中国家电艾普兰 

最受大众欢迎产

品奖 

由消费者通过网络评选出的更受市场欢迎和消费体

验好的产品。 

第七条  各奖项获奖产品数量根据申报情况合理调配。 

 

第三章  申 报 

第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产品均可申报本奖项： 

1、所有申报产品须参展当年中国家电博览会。 

2、往届获奖产品的申报将不再受理。 



3、申报产品须符合有关标准。 

4、申报产品无知识产权纠纷、无侵权之嫌。 

以上条件发现如有不符，将取消该产品获奖资格。 

第九条  专业评审奖项不可重复申报。每个品牌每类产品限报 1

个专业奖项，该申报产品可同时自愿申报大众评审类奖项，参与大众

评审类奖项的评选。 

第十条  申报企业（含多品牌）须安排专人且仅有一人与协会对

接，负责企业申报事项的协调和联络。 

第十一条  申报企业须按要求填写、报送申报书材料。 

第十二条  申报企业须对申报产品特点、优势等内容进行必要描

述，型质特点可通过彩色打印或彩色照片呈现，并将相关证明材料及

产品彩色图样等一并附上，复印件或扫描件须加盖公章。 

第十三条  申报材料中涉及的证明材料、相关检测报告须提供中

文版。 

 

第四章  评 审 

第十四条  协会组织本奖项的评审工作，专业评审类奖项由专家

评审团进行评审，大众评审类奖项在适当范围内接受大众投票评审。 

第十五条  申报企业不可重复获奖。每个品牌每类产品只能获得

一个奖项。 

第十六条  本奖项各项评定标准如下： 

奖项 

类别 
奖项 评定标准 

专业 中国家电艾普兰 产品在创新性、产品性能、新技术新材料应用、环保



评审类 大奖 效果、外观设计、结构设计、制造工艺精细等各方面

均较突出，具有引领潮流趋势、推动行业产品和技术

升级的潜力。 

中国家电艾普兰 

环保奖 

产品在同类家电产品中具有明显的环境友好优势，如

在生态设计、采用新型能源（或属新能源利用）、提

高能效、减排温室气体、节水、资源化回收，等方面

有突出表现或指标优异。能效类评审将依据相关能效

标准，选择同类产品的最优势产品。 

中国家电艾普兰 

创新奖 

产品具有创新性，有效地运用新技术新材料的集成创

新，或功能上的新颖性，且创新使产品更具优势。 

中国家电艾普兰 

设计奖 

产品设计在时尚或结构或人性化方面有独特性和新颖

性，具有引领家电设计潮流的潜力。以独特新型结构

或人性化设计参评产品需兼具外观造型优美和性能可

靠；以时尚设计参选的产品，应在外观造型具有新颖、

独特的时尚特征、在色调、流行元素搭配方面表现突

出，且在性能和结构上应可靠。 

中国家电艾普兰 

产品奖 

对特定细分品类的产品在技术进步、产品创新、功能

性能提升等方面，有显著优势的产品，能充分展现该

品类的产品最好水平。 

中国家电艾普兰 

核芯奖 

为家电配套的核心部件，具备技术先进性和创新性，

质量性能优异，对于整机产品的质量性能提升具有有

效地支持作用，用户反映好。 

大众 

评审类 

中国家电艾普兰 

最受大众欢迎产

品奖 

产品已实现量产，在市场具有一定销量，消费体验好，

广受消费者喜爱和认可。 

第十七条  评审专家和相关工作人员在入围名单或获奖名单未

公布前，应对申报的技术内容及评审情况严格保密。 

第十八条  评审实行回避制度，与被评审的候选企业或候选产品

存在利害关系的评审专家应当回避。 

第十九条  所有奖项评审过程分为初审和复审，各奖项初审及复

审时间由协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公布。 



第二十条  专业评审类奖项初审阶段流程： 

1、申报企业于申报截止日期前报送申报书至协会。 

2、协会对所有申报专业评审类奖项的产品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保证材料完整性，并登记造册。 

3、协会邀请行业专家组成初审评审组，分奖项对申报材料进行

有针对性评审讨论，依照各奖项评定标准，评选出最具奖项实质内涵

的产品，确定入围产品名单。 

4、各奖项入围产品数量为获奖产品数量的 140%-150%。 

第二十一条  专业评审类奖项复审阶段流程： 

协会邀请行业专家、销售商代表、媒体代表、消费者代表等组成

现场复审评审团，于中国家电博览会现场对入围产品逐一复审，根据

投票结果确定专业评审类奖项获奖产品名单。 

第二十二条  大众评审类奖项初审阶段流程： 

1、申报企业于申报截止日期前报送申报书至协会。 

2、协会对所有申报大众评审类奖项的产品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保证材料完整性。 

第二十三条  大众评审类奖项复审阶段流程： 

1、协会将符合规定的产品相关信息上传至中国家电博览会官方

网站和指定网站，公布投票入口，接受大众评审投票评选。 

2、投票入口于颁奖典礼前一日关闭，投票结果按产品品类排名

筛选，确定大众评审类产品获奖名单。 

 

第五章  授 奖 

第二十四条  协会对获奖产品进行审核、批准。 



第二十五条  本奖项于当届中国家电博览会期间举行颁奖典礼，

由协会向各获奖企业颁发证书和奖牌。 

 

第六章  监督及异议 

第二十六条  本奖项评定结果通过协会官方网站、中国家电博览

会官方网站公布。 

第二十七条  获奖证书将在中国家电博览会闭幕后，由协会邮寄

至获奖企业。 

第二十八条  评选结束，协会将制作获奖产品宣传册并发放至相

关企业。 

第二十九条  本奖项接受社会监督。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提供书面异议材料，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 

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个人提出异议的，应

当在书面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

盖本单位公章。以匿名方式提出的异议一律不予受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协会负责对本细则条款进行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